
松山管发〔2017〕73号
松山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建立统计工作协调

机制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部门：

经区管委会同意，现将《关于建立统计工作协调机制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松山新区统计工作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1.1-X月国民经济核算和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需要的指标数据表（汇总表）

2-2.国民经济核算需要的指标目录

2-3.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需要的指标目录

3.1-X月统计数据联审单

4.XX月单位（项目）信息反馈单

5.新入库单位（项目）申报书

                           松山新区管理委员会
                            2017年11月20日
关于建立统计工作协调机制提高统计数据
真实性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要求，切实落实全市统计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加强部门协作和上下联动，构筑大统计格局，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完善部门统计资料提供机制
（一）区相关职能部门按季（年）度向区经发局统计部门提供国民经济核算和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需要的统计、业务、财务等基础数据资料。其中，涉及国民经济核算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评价的关键指标和重要支撑指标数据由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提供给区经发局统计部门（见附表2-1、2-2、2-3）。
（二）区相关职能部门按报表频率对执行国家部门统计调查制度取得的统计资料，在报送上级部门的同时，抄送区经发局统计部门。
（三）区相关职能部门按报表频率对执行省级统计部门批准开展的部门统计调查取得的统计资料，在公布使用的同时，抄送区经发局统计部门。

二、加强部门协作和上下联动

（一）开展统计数据部门联审
1、区经发局统计部门每月（季）在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统计数据后5个工作日内，将联网直报调查单位（项目）信息和相关指标汇总数据，以及《统计数据联审单》（见附表3）提供给区高新局、区公用事业管理局。
2、区级高新局、公用事业管理局根据工作掌握情况，对疑似虚报、漏报、迟报、瞒报、拒报及其他问题，进行汇总梳理，填写《统计数据联审单》，同时列出存在问题的具体单位（项目），经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审核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于5个工作日内反馈给区经发局统计部门。

3、区经发局统计部门对相关职能部门反馈的问题，可会同区级相关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核查。经核实，对虚报、瞒报问题，按国家统计局规定予以处理；对漏报、迟报问题，共同督促企业按时如实报数；对拒报问题，开展联合执法。对于相关职能部门反馈的其他问题，通过联合调研、工作会商等方式予以妥善解决。

（二）建立区街两级统计工作协调机制

1、成立松山新区统计工作协调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指导、推进协作联动，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工作。办公室设在区经发局，负责具体工作的组织实施。
2、各街道办事处要成立统计工作协调办公室，由街道（办事处）主任任主任，统计助理任副主任，配备具体负责统计相关工作的人员3-5名，并明确分工和落实责任。主要任务：一是接受上级统计机构的业务领导，依法依规开展统计工作，负责全区所有调查单位的统计管理，对统计数据质量负责；二是配足配强统计人员，加强对统计人员的管理，确保统计工作顺利开展；三是对全区所有单位（项目）实行网格化管理，定人定位，确保新建和达到规模以上(限额以上)的单位（项目）及时进入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平台；四是负责协调解决统计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五是负责对“四上”企业的业务指导、统计报表审核、催报等工作。

三、加强统计调查单位管理

（一）完善基本单位名录库更新维护机制

统计部门按照国家统计基本单位名录库建设的要求，建立统一完整、不重不漏、信息真实、更新及时的统计基本单位名录库。

（二）切实抓好联网直报调查单位入库管理

1、区级相关职能部门收到区经发局统计部门提供的联网直报调查单位（项目）信息后，根据工作掌握情况，将已符合统计制度规定但未入统和不符合制度规定应移出的具体单位（项目）名单，填写《单位（项目）信息反馈单》（见附表4），经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审核签字加盖公章后，于5个工作日内反馈给区经发局统计部门。
2、区级相关职能部门要将新增单位 (项目)相关入库证明材料（《新入库单位(项目)申报书》见附表5），提供给区经发局统计部门进行入库审批，确保新增单位（项目）及时入库。不符合统计调查标准的单位（项目）按照联网直报调查单位管理规定按时出库。

3、区经发局统计部门收齐单位(项目)入库审批证明材料后，按照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新增调查单位（项目）入库审批流程，经省和国家统计局审核批准后，纳入统计联网直报平台，并及时将审批结果反馈给相关职能部门。区经发局统计部门与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做好统计报表催报工作。

4、实施联合专管员制度。加强领导，确保每一个“四上”企业都有区相关职能部门和统计部门专人负责，切实负起监管责任，按照《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督促企业负责人履行相关责任与义务，及时准确报送统计数据，保证源头数据真实可靠。加强对统计调查对象的监督、管理和培训。督促调查对象配备适应企业联网直报的保障条件，建立统计基础台账，不断提高统计报表水平。
四、有关要求

（一）2017年11月28日前，区相关部门上报联络员1人；各街道办事处完成统计工作协调机制的建立，成立统计工作协调办公室。并于2017年12月1日前，报区统计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二）各街道（办事处）、各部门要按照本工作方案确定的工作任务，按照职能分工，主动担当，尽职尽责，加强调研指导，完善具体工作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三）各街道（办事处）、各部门要按照《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建立健全工作落实机制。切实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采取定期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督促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及时总结经验，推动工作。

锦州松山新区工管委办公室　　          2017年11月20日印发
附件1：
松山新区统计工作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梁  秋    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副组长：李雅亮    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成  员：王  玲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李冬青    区社会事业发展局局长

        刘延博    区财政局局长

        祖喜明    区环境保护管理局局长

        刘文占    区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

        宋  猛    区农业经济发展局局长

        陈德新    区高新技术产业运行管理局局长

        刘  磊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陈永达    区国税分局局长

        明  光    区地税分局局长

        才利军    区经济发展局局长
        张宏伟    凌南街道办事处主任

        张宝新    松山街道办事处主任

        陆浩然    巧鸟办事处主任
        赵  克    市果树农场场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经发局，办公室主任由才利军同志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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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X月国民经济核算和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需要的指标数据表

（汇总表）

	填报单位：k
	
	
	

	指标名称
	单位
	绝对额（万元）
	增速（%）
	备注

	
	
	1-X月
	上年同期
	1-X月
	上年同期
	

	指标1
	　
	　
	　
	　
	　
	　

	指标2
	　
	　
	　
	　
	　
	　

	……
	　
	　
	　
	　
	　
	　

	……
	　
	　
	　
	　
	　
	　

	　
	　
	　
	　
	　
	　
	　

	填报人：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签字：
	
	填报时间：
	


	附表2-2:
	
	
	

	国民经济核算需要的指标目录

	序号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范围
	提供部门

	
	
	
	
	

	1
	育种育苗面积
	公顷
	全区
	区农发局

	2
	造林面积
	公顷
	
	

	3
	未成林、成林抚育管理面积
	公顷
	
	

	4
	零星植树
	株
	
	

	5
	更新造林面积
	公顷
	
	

	6
	竹木采运
	立方米
	
	

	7
	林产品的采集
	吨
	
	

	8
	猪出栏量
	头
	全区
	区农发局

	9
	牛出栏量
	头
	
	

	10
	羊出栏量
	只
	
	

	11
	牛奶
	吨
	
	

	12
	家禽出栏量
	万只
	
	

	13
	禽蛋
	吨
	
	

	14
	水产品产量
	吨
	全区
	区农发局

	15
	海水产品
	吨
	
	

	16
	其中：养殖
	吨
	
	

	17
	   1．鱼类
	吨
	
	

	18
	   2．虾蟹类
	吨
	
	

	19
	   3．贝类
	吨
	
	

	20
	   4．藻类
	吨
	
	


	序号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范围
	提供部门

	21
	淡水产品
	吨
	全区
	区农发局

	22
	其中：养殖
	吨
	
	

	23
	   1．鱼类
	吨
	
	

	24
	   2．虾蟹类
	吨
	
	

	25
	   3．贝类
	吨
	
	

	26
	邮政业务总量及增速
	亿元，%
	全市
	市邮政管理局

	27
	水运旅客周转量及增速
	万人公里，%
	全市
	市港口与口岸局

	28
	水运货运周转量及增速
	万吨公里，%
	
	

	29
	公路旅客周转量及增速
	万人公里，%
	全区
	区交通局

	30
	公路货物周转量及增速
	万吨公里，%
	
	

	31
	公路客运量及增速
	万人，%
	
	

	32
	公路货运量及增速
	万吨公里，%
	
	

	33
	航空旅客吞吐量
	人
	全市
	锦州机场

	34
	航空货邮吞吐量
	吨
	全市
	

	35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及增速
	万元，%
	全区
	人民银行

	36
	保费收入及增速
	亿元，%
	全市
	市政府金融办

	37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及增速
	万元，%
	全区
	区财政局

	38
	公共安全支出及增速
	万元，%
	
	

	39
	教育支出及增速
	万元，%
	
	

	40
	科学技术支出及增速
	万元，%
	
	


	序号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范围
	提供部门

	4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及增速
	万元，%
	全区
	区财政局

	42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及增速
	万元，%
	
	

	43
	节能环保支出及增速
	万元，%
	
	

	44
	城乡社区支出及增速
	万元，%
	
	

	45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指数
	%
	全市
	国家统计局

锦州调查队


	46
	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
	%
	
	

	47
	交通费价格指数
	%
	
	

	48
	邮递服务价格指数
	%
	
	

	49
	旅馆住宿价格指数
	%
	
	

	50
	在外餐饮价格指数
	%
	
	

	51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
	
	

	52
	租赁房房租价格指数
	%
	
	

	53
	服务价格指数
	%
	
	

	54
	通信服务价格指数
	%
	
	

	55
	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
	%
	
	

	56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
	
	


	附表2-3：
	
	

	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需要的指标目录

	序号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提供部门

	1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
	区经发局

	2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
	%
	

	3
	用水总量
	亿立方米
	区农发局

	4
	万元GDP用水量下降率
	%
	

	5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率
	%
	

	6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
	

	7
	耕地保有量
	万亩
	区国土分局

	8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万亩
	

	9
	单位GDP建设用地面积降低率
	%
	

	10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区环保局

	11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
	区农发局

	12
	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减少
	%
	区环保局

	13
	氨氮排放总量减少
	%
	

	14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减少
	%
	

	15
	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减少
	%
	

	16
	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
	%
	


	序号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提供部门

	17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区公用事业管理局

	18
	污水集中处理率
	%
	

	19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
	%
	区公用事业管理局、区环保局

	20
	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
	区环保局

	21
	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下降
	%
	

	22
	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
	%
	区环保局、区农发局

	23
	地表水劣V类水体比例
	%
	

	24
	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
	区农发局

	25
	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
	%
	区环保局、区农发局

	26
	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
	%
	区农发局、区环保局

	27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
	区农发局

	28
	森林覆盖率
	%
	区农发局

	29
	森林蓄积量
	万立方米
	

	30
	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
	%
	区农发局

	31
	自然岸线保有率
	%
	区农发局

	32
	湿地保护率
	%
	区农发局

	33
	陆域自然保护区面积
	公顷
	区环保局、区农发局、区国土分局

	34
	海洋保护区面积
	公顷
	区农发局

	35
	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公顷
	区农发局


	序号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提供部门

	36
	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
	%
	区农发局

	37
	新增矿山和破损山体恢复治理面积
	公顷
	区国土分局、区农发局

	38
	公共机构人均能耗降低率
	%
	区办公室

	39
	绿色产品市场占有率（高效节能产品市场占有率）
	%
	区经发局

	40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长率
	%
	区公安分局、区经发局

	41
	绿色出行（城镇每万人口公共交通客运量）
	万人次/万人
	区公用事业管理局

	42
	城镇绿色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比重
	%
	区公用事业管理局

	43
	城市建成区绿地率
	%
	

	44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
	区农发局

	45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
	区人社局


	附表3：
	
	

	 1-X月统计数据联审单

	统计部门
	
	

	统计数据
	（1-X月行业主要指标数据）

	填报人：               统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签字：           填报时间：

	职能部门

	疑似问题
	单位（项目）名称
	备注

	虚报
	单位（项目）名称1
	　

	
	单位（项目）名称2
	　

	
	……
	　

	瞒报
	单位（项目）名称1
	　

	
	单位（项目）名称2
	　

	
	……
	　

	漏报
	单位（项目）名称1
	　

	
	单位（项目）名称2
	　

	
	……
	　

	迟报
	单位（项目）名称1
	　

	
	单位（项目）名称2
	　

	
	……
	　

	拒报
	单位（项目）名称1
	　

	
	单位（项目）名称2
	　

	
	……
	　

	其他
	单位（项目）名称1
	　

	
	单位（项目）名称2
	　

	
	……
	　

	填报人：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签字：           填报时间：

	
	
	

	注：统计数据由统计部门填写，其他由职能部门填写，表格不够可另附页。


	附表4：
	
	
	
	

	××月单位（项目）信息反馈单

	部门(盖章）
	
	
	
	

	序号(1)
	单位（项目）名称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
	入出库情况（是/否）(4)
	情况反馈                       
(5)

	符合统计标准
应入库单位（项目）
	——
	——
	——
	——

	合计
	　
	——
	——
	——

	1
	　
	　
	　
	　

	2
	　
	　
	　
	　

	……
	　
	　
	　
	　

	不符合统计标准
应出库单位（项目）
	——
	——
	——
	——

	合计
	　
	——
	——
	——

	1
	　
	　
	　
	　

	2
	　
	　
	　
	　

	……
	　
	　
	　
	　

	填报人：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签字：       日期：    统计部门负责人签字：        日期：         

	注：1.(1)-(3)项由相关职能部门填写，(4)、(5)项由统计部门审批结束后填写反馈情况。

	    2.单位（项目）名称合计处填写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的应入库或应出库单位（项目）总数。
	
	


附表5：
新入库单位（项目）申报书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企业名称:＿＿＿＿＿＿＿＿＿＿＿＿＿＿＿＿＿＿（加盖企业公章）
企业开业时间：20   年   月
附报材料：
1.基本单位情况表。（所有专业单位需要）
2.加盖企业公章的企业工商执照（副本）复印件。（所有专业需要）
3.截至申报期最近1个月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的利润表复印件。（工业单位、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服务业单位需要）
4.打印并加盖税务部门或企业公章的企业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工业单位、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需要）
5.打印并加盖税务部门或企业公章的企业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1）。（工业单位需要）
6.加盖企业公章的最近连续3个月的《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个体经营户）商品销售和库存》（E204-3表）。（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需要）
7.加盖企业公章的最近连续3个月的《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个体经营户）经营情况》（S204-3表）。（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需要）
8. 带有“建筑业企业质证书”字样和住建部门公章页面的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建筑业单位需要）
9. 有资质的房地产开发经营单位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房地产开发经营单位需要）
10. 审核批准备案文件（或其他能够证明项目计划总投资的文件）。（投资项目需要）
11. 证明项目开工的材料（施工合同或照片），其中合同类资料或项目的整体设计文件（或可行性研究报告）只需提供涉及项目名称、项目总概算、合同金额、合同工期、双方盖章、签订日期等合同主要内容复印件，并加盖业主单位公章。（投资项目需要）
注：投资项目指有50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的非“四上”法人单位。
本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提交材料真实有效。谨此对真实性承担责任。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签字：
日期：                                 日期：
------------------------------------------------------------
统计部门入库单位情况回执
＿＿＿＿部门：企业申报材料已经收悉，＿＿＿＿＿＿＿＿＿＿＿＿＿＿＿ 
＿＿＿＿＿＿＿＿＿＿＿＿＿＿＿＿＿＿＿＿＿＿＿＿＿＿＿＿＿ 。
统计部门经办人签字：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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